








长上交字〔2023〕20号


关于开展长治市上党区交通运输业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的通知

为切实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，优化全区营商环境，规范辖区内危险货物运输市场，现组织开展长治市上党区交通运输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。
一、参与单位
上党区交通运输局、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二、检查方式
山西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平台随机抽取上党区交通运输企业和执法人员，检查完毕后在监管平台录入检查结果并进行公示，抽查比例不少于50%。
三、检查内容
上党区交通运输局：对辖区内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。
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、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、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、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、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、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、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、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。
四、检查时间
2023年3月20日至2023年3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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